附件

贵州省职业技能竞赛激励措施

一、贵州省技术能手
根据参赛成绩，对以下获奖选手明确为“贵州省技术能手”。

（一）获得世界技能大赛优胜奖及以上选手、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前10名选手，以及全国专项职业技能大赛和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一类赛前6名、二类赛前3名的职工选手。
（二）获得贵州省职业技能大赛金、银、铜牌的职工选手，以及贵州省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一类赛）和贵州省专项职业技能大赛第1名的职工选手。
二、晋升职业技能等级

对以下参赛选手以及指导选手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获得优胜奖以上的教练组长，颁发相应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一）贵州省职业技能大赛各赛项金、银、铜牌选手可直接晋升技师及以上职业技能等级，优胜奖选手可直接晋升高级工（三级）职业技能等级，已具有高级工（三级）及以上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的，可核发技师、高级技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专业技术类竞赛项目，可按规定晋升相应专业技术职称。
（二）贵州省行业职业技能竞赛、贵州省专项职业技能大赛各赛项决赛优胜奖及以上选手可直接晋升高级工（三级）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已具有高级工（三级）及以上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的，可核发技师、高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三）参加省级及以下竞赛，获奖选手为在校学生的，最高颁发高级工（三级）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四）参加国家级竞赛的获奖选手，按有关竞赛文件规定颁发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五）同一年度，同一赛事优胜奖及以上选手原则上不得连续晋升职业技能等级（职业资格），不重复颁发同一等级职业技能等级（职业资格）证书。同一赛事周期，只能晋升一次，省级竞赛决赛优胜奖及以上选手晋升职业技能等级（职业资格）以参加省级以下选拔赛前的职业技能等级（职业资格）为基础。

（六）对在国内国际具有广泛影响的大赛上获得第一名的选手，在获奖年度内，采取“一事一议”方式，给予相应表扬奖励，颁发相应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七）对指导选手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金、银、铜牌的教练组长，可晋升技师职业技能等级，已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的，可晋升到高级技师职业技能等级。对指导选手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优胜奖的教练组长，可晋升高级工（三级）职业技能等级，已具有高级工（三级）及以上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的，可核发技师、高级技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三、奖励补助
对参加世界级、国家级的本省获奖选手、相关人员及单位给予奖励补助：

（一）对获得世界技能大赛金牌、银牌、铜牌以及优胜奖选手，分别给予每名选手20万元、10万元、5万元、2万元奖励；分别给予其专家教练团队同等标准奖励。

（二）对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金牌、银牌、铜牌以及优胜奖选手，分别给予每名选手8万元、5万元、3万元、1万元奖励；分别给予其专家教练团队同等标准奖励。

（三）对获得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一类）一、二、三等奖的选手，分别给予每名选手2万元、1万元、0.5万元奖励；对获得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二类）一等奖选手给予每名选手1万元奖励。全国专项职业技能大赛参照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一类）给予奖励。

四、职业技能竞赛集训基地补助

对每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基地按不超过50万元进行补助；对每届省级职业技能竞赛集训基地按不超过20万元进行补助。

其他激励

（一）对参与国家级及以上大赛的职工选手或专家教练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聘任的世界技能大赛、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专家及教练，以及省级以上技术能手，符合条件的可推荐参评中华技能大奖、政府特殊津贴、高层次人才培养、国家级和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按照相关规定申报发放人才服务卡。在岗位聘任、职称评审等时，同等条件下予以考虑。
（二）竞赛主办单位可会同省直相关部门，依据管理规定，为符合条件的获奖选手申报贵州省“五一劳动奖章”“五四青年奖章”“三八红旗手”等称号。


